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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金 融 監督 管理委 員會 菡

競 路 災 :森先 生
板 格 市 路 民 大 姓 二 技 9銳 】8按

聯 絡 屯 ︳舌 :02中29?ㄔ ?】 °°
中

一

    兵 :02-8??3ㄥ●57 i申竹 ｜

女久十:台#生φ十姐︷Π◆社林期什乃

● ㄢ

田 、出上山析↓十仔投再希 ．

發 文 日如 :中 $民 團 與 年 H月 !O白
發 文 字 我 : 金 舌 4Ξ 字 年 o研 o】 φ 〦” 號
近 列 :技 速 符                  一

每 年 及 解 密 條

一

半我 保 密 期 眼 :密迫

付 件 :

主 旨 :貴 律 師 函 的 透 券 交 易 法 第 43保 之 1第 3項 之 強 制 ′ㄙㄟ 開 收

購 規 定 適 用 疑 義 乙 案 ,復如 現 明 ,琦 查 照 ．

說 明 :

一 、依 球 本 兮 證 券 期 貨 局 案 味 女 律 師 兩 女 未 具 文 $之 中 琦 古

辦 理  (本 守 證 券 期 ｜了方訂收 文 日 孩︸另田為  l0 月 “  日 及  巧

日 )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′

按 91年 1月 15日 證 券 交 易 法 年 43條 之 1條 文 修 正 ︳除

爿年′ㄙㄟ 吊而 !l文賭 由 核 准 制 改 為 中 報 制 外 ．另 為 避 免 大 子 ︳〕文 時 宏

ㄔ又證 券 致 彩 舉 個 股 市 場 之 任 格 爰 納 入 強 制 公 開 收 購 之 規

定 增 歹ㄩ第 3 項 ,任何 人 單 獨 或 與 他 人 共 同 預 定 取 得 ′ㄙ\開

弓舟ㄔ子公 司 巴 發 行 股 份 總 敬 道 一 定 比 例 者 ,除 符 合 一 定 條 件

第  175︻無規 月之
一
 道

外 ,應 採 公 開 !l史 購 方 式 為 之 ;又依 同 法

1第 3項 之 規 定 者 ,處 2

生 幣 18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．

年 以 下 有 期 技 刺 、
中竹人 :超﹏又年節

ㄦ球 :︳
-6台

出市打山再三致 ●●出 5無

¢各 :2θ3B-2t田 2

●口5S-180-?17

獨 或 與 他 人 同 定

翠占常十算 ︳技。未 有 單 獨 或 與 他 人

正

本
狂

一一 日 ㄔ子 ㄙ́̀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20%

．依 前 述 說 明

共 同 張 定 於 56

以 上 股 份 情 事

管 理

〞

主

一

:H找社#又功法牛田十Ξ你之．ㄔ三砍之出們公出牧外出t︳ 神效

十人十“出去用Ⅱ定承打公用千打公η百分之主十★之出#時 ︳走
各好以分用帝次．年衣ㄔ︻百分之十′

、
毛找扣 年用出五十天之才

人,以出道出┤公路牧出丸定．

一

竹允吼明如后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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撫 饙 文 件

如 :  開 密 斟 際 投 資 股 份 有
女 偉 佳  總 經 選

no. 亡  LCS&P出 ㏄Ⅱq｛

Da七e二   2。 o5年 工1月 工6 日
Re:  公 開 收 購 之 掉 開 問 題
η印卦洛:(  1．       ．

》

限 公

開 於  貴 ′ㄙㄟ 司 所 詢 提 取 得 A證 券 金 融 公 司 股 份 毛 問 果 ,玆 答 鄉 下 :

「考$躍野 份 ,交 客,J出 ︳ 隔 老 過 JO 日
一

無 籦 公 蹈ㄐ生 方 之 用

作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再3第 胡 第 3項 及 公 開 悛 球 管

一

勢 手法算 1l條 之 規 定 ,任何
人 單 萄 或 其 他 人 共 同 預 定 於 50日 內 取 得 公 開 發 竹 ＿́ㄟ司已香 符 股 份 締 20%
.以 上 股 份 者 工應 採 公 開 收 購 方 式 為 之 ,比 中 所 華 強 制 ← 開 收 購 制 度 ．而 才 開
夃 養 「與 他 人 共 同 預 定 取 得 ′ㄙㄟ開 發 行 公 司 已 發 有 ︴ 臣 份 」 ．依 ′ㄙㄟ開 收 購 音 理 舞
法 第 工2條 規 定 ,係 指 預 定 取 得 人 問 因 共 同 之 目 白色 師 推 一申J‵ 投 資 ),必 要
的 、協 轙 或 其 他 方 式 之 合 意 ,率 得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已 發 扞 股 份 者 ．．合 先 數 明 ．

指 若  愛 公 司 (及 其 他 共 同 取 得 人 ．以 下 以 「貢
′-ㄟ 司︳ 銳 稱 之 )有 意 以 其 A

證 券 金 融 ′ㄙㄟ 司 人 股 東 之 協 議 方 式 J取得 A證 券 金 一高出′﹏̀可 超 過 2°%以 上 股 份 ．

並 於 協 議 中 將 股 份 交 割

一

準 日 問 踽 超 過 50日 ,以 鞋 毛 獨 及 強 制 公 印 1史購

9 20%以 ﹏二 方史瑤>’ F日

一
捏主多卦 , 由 方§ 「月�彳年 ｜ 月q名》→牢手否 ︳ 在 另野率琴出辛奉爭 ├ ,珀工五區

意 見 經 本 所 以 口頭 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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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﹌｛

託 苦 徹 求 制 度 ,屬 合 意 併 購 與 非 合 意 併 轉 皆 可 適 用 毛法 制 ．

2:另 李 控 轉 投 資 現 定 中 ,

重量宴室星星雚靋牚蔧
靈鑒靈≡靈雇義霆#重屠暈霆
等 規 範 一亦 屬 合 意 併 購 或 非 合

意 併 購 皆 可 能 適 用 ．

3＿ 宏 關 合 意 與 非 合 意 併 購 法 規 修 正 規 畫 ,將 持 嶺 蒐 集 國
外 才目屠區袸十月慧另牛常封王〤彥包檢 另屯國 Pg#自 B園 青煮屯封 ,據 以 η十常鼠飛多
┐守  

。

(┤

—

—
) xㄐ卜∴蕁毚金 島虫珺盛︸擇芋併 寪專租 多南已佳 其監再 透麥 千: =

全 鞋 法 第 釣 篠 第 4款 規 定 齒 股 份 轉 換 產 生 之 所

得 稅 兔 徵 ,而 金 敲 機 構 合 併 法 並 無 柏 關 規 定 ,似 有 獨

厚 金 控 ′ㄙㄟ 司 ′造 成 不 ．′ㄙㄟ平 情 形 之 疑 慮 。未 來 將 朝 租 稅

公 平 及
——

勇妅伻主瓔魚貝j , 卒

肆 、相 關 問 題 步 檢 討

一 、限 時 駛 曼 的 不 當 手 段 易 率 苗 整 併 提 升 競 爭 力 政 策 目 的

我 國 銀 行 家 數 過 多 ,獲牙〡J能 力 普 遍 低 落 ,加上 國 際 金 融

機捀 朝 向 大 型 彳匕的 發 展 趨 勢 ,我 團 金 啟 機 構 其 國 際 比 較 ,仍
有規模 相 對 較 小 、創 新 能 力 不 是 ,商 品 同 質 性 高 ,故有 透 過

金嵷 併 提 升 競 爭 力 之 需 要 ,然 而 陳 前 總 統 宣 示 限 時 限 童 完

我合歡機 ′-蹲整 併 ,造 成 行 政 部 門 為 達 區槔 ．易 產 生 為 合 併 而

一

次 金 改檢 討 報 告

行政耳葌篩緯朻、
紅」

2J

(千二 )研 議 證 交 法 對 於 ′ㄙㄟ路 收 購 之 構 成 要 件 明確 性 :

證 交 法

一

第  芻 准訂一
′ 1 及 公 開 ︴文瑋 辦 法 穿每 11條 規

定 ,有 關 可

↓ 『 ㄋ



系爭規定等違反幵lj罰 才青成要件不明確原則

●吳庚教授 :「 上述第再引廉之1第碎項 .⋯ 此種空白補充規範構成幵lj罰 之空白構成要件 ,

使可罰性範圍不確定 ．嚴重影響人權 ．違反刑罰法定主義 ．此為國內多數研究經

濟幵lj法 學者之見解 。⋯而證交法第碎3條之1第3項之規定 ,其構成要件不具備明確

性 ．自難期待從事股票買賣者之遵守 。」 (吳庚 ,金融監管事務之依法行政問題 ．

台灣法學第2碎7期 ,201猝年5月 ,頁猝9)

●吳庚教授 :「 本罪之不作為義務為未履行公開收購股份 ．條文規定 『預定五十日

內取得』 ．文義解釋 :『 只要有預定取得之主觀意圖 ．不須有收購股份之行為 ,

即成立犯罪』 ,因此之故 ．論者認為本條 (即證交猝3-1︳ ︳︳)之罪 ,將成為處罰思

想犯之規定 ．非法治國原則下 ,所含呂允許 。」 (吳庚 ,金融監管事務之依法行政

問題 ,台灣法學第2再7期 ,2014年 5月 ,頁 50)



系爭規定等之意｝函無法為人民所理解

．李建良教授 :「 所謂 『預定取得』之意涵 ,或許不是取決於行為人之主觀意思 ,而是一種
『時間』才既念 ,指稱在短時間取得一定比例 (相對大量 !)的股票 。苟若如此 ．實已脫離中

文文義的範疇 ．對於受中文良好訓量的受規範者而言 ．實無異於苛政與謬法 (中文越好 ．越

不能理解法意 )。 ⋯連訂定法規命令的主管機關 (金管會 )本身對於 『預定取得』之意涵 ．

亦莫衷一是 、不知所以 ．如何期待受法律規範者亦有所明瞭 、之所舉措 ．構成違憲 ．不言而

喻 。」 (李建良 ,強制公開收購證券法制的合憲性控帶ll,憲政時代第碎0卷第1期 ,201碎年7

月 ．頁66-67。 )

．陳清秀教授 :「 .⋯ 人民像是 『瞎子摸象』般 ．無明確規則可循 ．縱然諮詢法制單位與律師等

法律專家亦無法獲得日月確答案 ．嗣後再以人民涉嫌進行 『脫法行為』而任意擴張解釋 ．甚至

進行司法造法方式處罰人民 ．而有違現代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及罪刑法定主義 。」 (陳清

秀 ,違反強制公開收購證券法制之處罰要件之探討 ,憲政時代第碎0卷第1期 ,201猝年7月 ,

頁91。 )


